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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以下 

作品簡介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9 年度「臺灣工藝之家」設置評選簡章 
一、宗旨 

旨在建立工藝發展機制，肯定各項工藝類別優秀工藝家之卓越表現，除增加優秀工藝家榮譽

感外，藉由積極參與配合工藝輔導單位之相關推廣活動，使社會大眾感受工藝創作的文化意

涵，及工藝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讓人民瞭解工藝、喜愛工藝，愛用工藝，進而重視工藝，

對啟發工藝創意、培養研究創新有正面之意義。 

 

二、目的 

（一）帶動民眾認識臺灣工藝創作環境，瞭解臺灣工藝的文化發展及脈絡。 

（二）藉由工藝家與民眾的互動，讓民眾了解工藝家的創作過程及生活背景，讓工藝更生活

化。 

（三）凝聚臺灣工藝家群對社會具有美學教育功能的責任與共識，進而提升後代子孫學習工

藝的熱忱，以延續傳承臺灣之工藝文化，提升臺灣文化素養。 

（四）透過「臺灣工藝之家」的設置，關懷工藝家的生活，聯繫工藝家之間的情感，並賦予

榮譽感，以維繫本土工藝之綿延。 

（五）透過「臺灣工藝之家」的設置及推廣，促進本土工藝家與國際工藝師之間的交流，將

優秀之工藝家推介至國際。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四、申請資格 

（一）申請人： 

1、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 

2、專職持續從事工藝創作累計需達 15 年以上者，目前仍繼續工藝創作、經營、研究

或教學者。 

3、曾從事工藝相關領域之工作、研究或教學經驗累計達 15 年以上者，且目前已設置

工作室專職從事工藝創作。 

4、曾任公職者須退休或離職滿 1 年，並從事工藝相關領域之工作、研究或教學經驗

累計達 15 年以上者，且目前已設置工作室專職從事工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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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室及展陳空間： 

1、每一工作室僅限一人向當地市（縣）文化局（處）提出申請；展陳室（空間）及

工作室須設址在同一市（縣）內。 

2、所設置之展陳室（空間）應為自有或承租之合法建築，須附相關建物合法證明，

而承租者則須有 5 年以上之租賃證明（109 年～113 年），租用場域不包括百貨商

場。 

3、提供民眾參觀之展陳室（空間）原則需達 10 坪以上。 

4、所設置之展陳室（空間）須符合消防相關法規之安全設施。 

           5、交通便利及停車方便性。 

五、評選條件 

（一）持續從事工藝創作並設置專業且獨立之工作室。 

（二）願意接受民眾或團體預約觀賞並為民眾解說創作過程或導覽者。 

（三）必需認同本中心臺灣工藝之家設置之宗旨（目的）者。 

（四）同意列入臺灣工藝之家相關宣傳出版刊物及本中心網站，供一般民眾尋訪者。 

（五）經正式授證掛牌後，各「臺灣工藝之家」應負責有關與民眾互動、參訪之參觀安全性

等事宜。 

 

六、評選辦法 

為求客觀、公正評選符合設置宗旨之工藝家，由本中心、全國各市（縣）文化局（處）及其

他推薦單位（個人）依本中心評選辦法採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進行評審，通過決審者，

由本中心頒發入選證書後並由市（縣）文化局（處）協助正式揭幕成立。 

（一）初審階段 

1、市（縣）推薦： 

（1）申請人請詳填申請表（如附件一之表 1～表 8），並備齊相關證明文件，自公

告日起，向所在地市（縣）文化局（處）申請送件，惟不得重複申請。實際

送件期程，請逕洽詢相關單位。 

（2）在地市（縣）文化局（處）依評選辦法，辦理實地勘驗遴選及推薦送件（書

面）等作業。 

（3）各在地市（縣）文化局（處）遴選推薦名額限 5 人。 

2、其他推薦： 

（1）優秀工藝家之推薦，經內政部登記立案之全國性工藝專業相關協會團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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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中心歷屆參與設置評選之評審委員，依設置宗旨審視實際情況提出。 

（2）有推薦資格之單位及評審委員，其推薦名額每單位及評審委員限 1 人。 

3、初審階段期程，自即日起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 

（二）複審階段 

1、市（縣）推薦及其他推薦，請就推薦名單填寫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二），並連同

申請者資料，於規定時程，逕送本中心進行複審工作。 

2、複審作業由本中心聘請之 5 至 7 位相關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並依評選辦

法，進行書面複審之工作。  

3、複審結果預定於 109 年 6 月份另行通知，參加決審。 

（三）決審階段 

1、通過複審者，由本中心組成評審委員會依評選辦法，進行實地勘查之決審工作。 

2、實地勘查完成後，召開決審會議確認決審通過名單。 

3、預定於 109 年 8 月份公告決審通過名單。 

（四）頒證 

1、通過決審者，由本中心頒發入選資格證書，正式授證成為「臺灣工藝之家」。 

2、由市（縣）文化局（處）協助正式揭幕成立。 

（五）評選項目及所佔比率 

1、工藝成就 （佔 40﹪共 40 分） 

（1）得獎資歷。 

（2）持續不輟之工藝創作達十五年以上。 

（3）對使用媒材及技術整體知識面的認識。 

2、創作品特色 （佔 20% 共 20 分） 

（1）具地方文化特色（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2）具創新性。 

3、創作及展陳設置環境 （佔 20﹪共 20 分） 

（1）獨立之創作環境。 

（2）展陳環境合法性及安全性。 

（3）展陳環境消防設備設置。 

4、具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潛力 （佔 10﹪共 10 分） 

（1）具帶動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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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文化休閒產值。 

5、設置位址之交通便利性、周遭環境、整體景觀 （佔 10﹪共 10 分） 

（1）交通路線及停車方便性。 

（2）環境之整潔及周遭景觀特色。 

七、相關輔導及推廣措施 

    （一）由本中心為臺灣工藝之家成立辦理相關之展覽活動或宣傳活動。 

（二）列入本中心舉辦國外巡迴展時優先邀請之示範表演者。 

（三）優先獲邀在本中心體驗工坊擔任駐館工藝師，指導民眾親身體驗工藝之美。 

（四）邀請參與徵選本中心年度國際交流及研討活動。 

（五）列入本中心活動之評審專家名冊，優先受邀為評審委員。 

（六）列入「臺灣工藝之家」之品牌形塑對象。 

（七）提供文化部及本中心之法律諮詢服務。 

（八）提供設置道路交通指示標誌辦理流程之諮詢輔導服務，並得使用本中心設計之觀光遊   

樂地區標誌牌面圖檔。 

（九）進駐本中心輔導拓展之實體通路或網路商城販售。 

（十）參與徵選本中心年度國內外展覽及行銷活動。 

（十一）參與本中心所舉辦各項媒體廣宣活動與整合行銷。 

（十二）媒合與民間設計公司、產銷企業進行授權開發，創造商機。 

（十三）媒合臺灣工藝之家形成共生經營，並協助規劃休閒旅遊路線套裝行程。 

（十四）媒合與國內各博物館及藝術館進行結盟交流。 

（十五）刊載個人簡介、辦理之展覽及活動文宣於本中心網站、臉書粉絲專頁。 

（十六）媒合與民間設計公司、產銷企業進行授權開發，創造商機。 

  

八、職責 

（一）決審通過者，應接受本中心定期書面或實地查核，以了解實際營運狀況，相關辦理時

程及辦法另擇期公告通知。 

（二）決審通過者，若有變更設置位址之情形者，已非原審核所在地，請務必來函告知，並

依現行設置辦法接受查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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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單位對決審通過者之送審申請資料有研究、出版、宣傳及登錄網路等權利。 

（四）決審通過者，若特殊因素，而無法履行相關職責，經來函告知或評鑑委員會提案確認

後，則取消相關輔導及推廣措施。 

九、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審查委員會議決辦理或由辦理單位補充之。 

 

洽詢方式：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地址：54246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73 號 

網址：www.ntcri.gov.tw 

電話：(049)2334141 分機 392    行銷組 陳先生 



【附件一】表 1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個人基本資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申請人近照 

黏貼處 
工作室名稱 

 

 

工作室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展陳室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聯絡方式 

工作室： 住家： 

手機：  傳真： 

電子信箱（e-mail）： 

工藝創作 

類    別 

 

□陶瓷類 □玻璃類 □金工類 □漆藝類 □石藝類 □木藝類 

□竹籐類 □纖維類 □紙藝類 □皮革類 □複合媒材類  

□其他類           (可複選) 

創作概況 □專職創作   □非專職創作 創作年資 
自民國      年至      年 

（合計：       年） 

展陳室(空間) 

 

● 坪數：           坪         ● 建築產權： □自有  □承租 

●消防設備配置情形： 

□備有消防設備。(如：滅火器、緊急照明設備、標示設備…等。) 

□無消防設備。 

申請人簽名 
 

蓋 章  

備註：本表資料請以電腦打字或正楷清晰填寫。 

 



【附件一】 表 2 

 表 2．第   頁 / 共   頁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個人介紹 

申請人個人介紹 
請就個人學習背景、創作理念、作品特色或技法、及對與民眾互動之願景

或想法，請撰寫 600 字～1000 字介紹。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增頁填寫。



【附件一】 表 3 

 表 3．第   頁 / 共   頁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工藝經歷 

工藝經歷 
請條列敘明學經歷、創作歷程、獲獎經歷、展覽紀錄、具體成果等，並依西元

年份順序排列。 

 

（一）學經歷（簡歷） 

 

 

 

 

（二）獲獎經歷（請依國家級獎項、省(市)級獎項、縣(市)級獎項、國外比賽獎項、其他重要獎

項順序列舉） 

 

 

 

 

 

 

 

 

 

（三）近三年展覽紀錄  

 

 

 

 

 

 

 

 

 

（四）具體成果  

 

 

備註：本表請自行調整，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增頁填列。 

 



【附件一】 表 4 

 表 4．第   頁 / 共   頁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獲獎證明 

獲獎證明 請檢附獲獎證明（縮小影本）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一】 表 5 

 表 5．第   頁 / 共   頁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代表作品資料 

作品編號 NO. 作品名稱  
規格(cm) 
長 x 寬 x 高 

 

完成年份  材  質  照片張數 共     張 

備註：1、請提供 3～5 件代表性作品，並依序編號，每件作品以不同方向拍攝角度的照片 2～4 張浮貼於下方。 

2、請說明每件作品特色、技法、創作理念及對創作材料之認識等。 

3、照片請酌予縮小或裁剪，切勿重疊黏貼。 

【不同角度作品照片浮貼處】 

【不同角度作品照片浮貼處】 

作品說明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一】 表 6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展陳室（空間）設立資料 

 

適合參訪日 

一般日 每周       ／時間：AM   ～PM    

假 日 
□周六 □周日 □國定假日 □其他     

時間：AM   ～PM    

DIY 體驗 

項   目 
 

 

所設立場所 

類     別 

1．住宅類：□透天住宅 □公寓大廈集合住宅 □傳統合院住宅 □農舍 

□其他：             

2．工業類：□工廠 □倉庫 □其他：         

3．休閒教育類：□藝術村 □陳列館（藝術館）□博物館 □其他：         

4．其他類別：                      

建築物構造 
□磚構造 □木構造 □鋼構造 □鋼筋或鋼骨混凝土構造(RC 或 SRC)  

□其他                  

建築物產權 

□自有   

□承租 （租賃合約年限：自      年起至      年） 

□其他                                 

場所型式 

1．設立形式：□屬多功能式空間  (如展陳空間設立於起居室、工作室…等) 

□屬獨立空間    □其他：                 

2．空間大小及容納人數：空間大小：           坪 

可容納人數：         人 

申請營利 

事業登記證 
□是   (證號：                     )      □否 

備註 

1、承租房屋請檢附租賃契約書。 

2、展陳室(空間)設立場所，請檢附相關合法建築物之證明。(如：建物使用執照、

建物複丈(測量)結果文件、竣工/核准圖說…等)。 

3、申請者務必檢附上開證明文件。 



【附件一】 表 7 

 表 7．第   頁 / 共   頁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工作室(展陳室)照片 

工作室照片 
請附工作室(內外部)及展陳室(空間)4x6 吋清晰實體照片(或 jpg 圖片格式照片)

各 4 張以上。 

照片說明： 

【4x6 吋照片浮貼處】 

照片說明： 

【4x6 吋照片浮貼處】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一】 表 8 

 表 8．第   頁 / 共   頁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表—附近休閒景點資料 

附近休閒景點 
請就周遭可供用餐或具餐飲特色者及值得推薦之休閒觀光景點填列，並附圖

片。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二】表 1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市（縣）文化局（處）初審推薦表 

推薦單位  
單位主管  

承辦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人】： 

推薦單位意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本單位願負責推薦及協助督導並加蓋本單位關防） 

資料審查 

紀    錄 

 

 

 

備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複印。 



【附件二】表 2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優秀工藝家推薦表 

推薦單位 

(推薦委員) 
 

職稱  

姓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受推薦者】： 

推薦單位（推薦委員）意見： 

 

 

 

 

 

 

 

 

 

 

 

 

 

推薦單位代表人（推薦委員）：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推薦單位請加蓋單位關防） 

資料審查 

紀    錄 

 

 

 

 

 



【附件三】 

  

 

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申請評分表 

申請人姓名： 

項次 評  分 評 分 項 目 

1.  
工藝成就： 佔 40﹪共 40 分 

（1）得獎資歷。 

（2）持續不輟之工藝創作達十五年以上。 

（3）對使用媒材整體知識面的認識。 

2  創作作品特色： 佔 20% 共 20 分 

（1）具地方文化特色（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2）具創新性。 

3.  創作及展陳設置環境： 佔 20﹪共 20 分 

（1）獨立之創作環境。 

（2）展陳環境合法性及安全性。 

（3）展陳環境消防設備設置。 

4.  具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潛力： 佔 10﹪共 10 分 

（1）具帶動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潛力。 

（2）具文化休閒產值。 

5.  
設置位址之交通便利性、周遭環境、整體景觀： 佔 10﹪共 10 分 

（1）交通路線及停車方便性。 

（2）環境之整潔及周遭景觀特色。 

6. 

 

總分 
□ 通過 (總分 70 分以上)       □未通過 

7. 

 

評審總評：  

 

 

 

 

 

備

註 

一、多數委員票數通過且總分平均分數需達 70 分（含 70）以上者，始通過評審。 

二、展陳環境與工作室之位址需設在同一市（縣）。 

三、展陳室（空間）原則需達 10 坪以上。 

四、臺灣工藝之家設置目的為開放給民眾參觀，展陳室須符合消防安檢相關規定。 

評審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